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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千禧运动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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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宋女士在与其丈夫乔平安生了两个孩子后再次发现怀孕。在宋女士怀孕六个

月时，她被当地计划生育干部强行从家中带走，带到 100 公里以外的一家医院。

他们没收了她的手机，扒光了她的衣服，强行将其手指按到印泥上，然后在人工

流产手术知情同意书上按下手印。她被麻醉后，医生在其腹部打针，向腹中胎儿

的头部注射引产毒素。连续三天，宋女士独自一人躺在医院病房里，直至最后诞

下流产胎儿。在乔先生向外国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宋女士得到经济补偿。但是，

没有一位官员因其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制裁。与中国所做的申明相

反，有大量证据证明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仅仅是众多强制引产暴行中的一宗。

美国和国际媒体已对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做了深入详细的报道。 

 中国强硬的宣传运动包括对未经许可而生育子女的行为进行严厉的经济处

罚和其他物质惩罚。对于妇女、儿童和家庭而言，这些残忍的做法、政策和模式

有辱人格、不人道；造成了巨大伤害和不公正；还构成危害人类罪。此外，有大

量报告称，和宋女士一样，有很多孕妇在家中遭到绑架，被迫堕胎并接受政府强

制推行的绝育手术。在中国，依照官方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相关规定，所有这些侵

犯人权行为均已发生，且在继续发生。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法并未明确提出强制

流产，但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强迫妇女

在负担不起再生一个孩子的后果时接受流产手术。 

 这种做法未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显然是得到容忍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第

20 条规定，育龄夫妇应当自觉采取避孕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因此，

既然堕胎未被排除在计划生育手段之外，则可理解为这一做法应列入“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指导”之中，因此，可能作为一种生育控制手段加以鼓励。 

 计划生育政策第 41 条规定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公民缴纳社会抚养费，即罚

金。所谓的“社会抚养费”通常相当于上海人均年收入的 3 到 10 倍，大多数夫

妻负担不起。计划生育干部需要完成严格的生育控制目标，但夫妻缴不起当地机

关处以的罚款，可以说，这一政策在两者之间滋生了不信任气氛。这种情况，加

上计划生育法未明令禁止将堕胎用作生育控制手段，为官员强迫妇女接受人工流

产以获得奖励创造了条件。 

 这种胁迫性氛围违反了国际法。《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明确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堕胎作为计划生育手段加以提倡。 

 此外，采取避孕措施的规定——如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了《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6(e)条，该条规定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

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 



 E/CN.6/2013/NGO/164 

 

312-63441 (C) 

 

 2012 年 7 月，欧洲议会就因冯建梅强制流产一事曝光而引发的中国强制流产

丑闻通过了一项决议。在该决议中，欧洲议会除其他外强烈谴责中国地方计生干

部进行的强制流产事件；敦促中国政府审查其计划生育政策以便清除有害的胁迫

性因素；呼吁欧洲联盟委员会将强制流产和强制绝育手术列入下一次欧洲联盟/

中国人权对话的议程；就性别比例失衡和由此产生的强迫卖淫和贩运人口比率增

加表示关切；并请委员会确保欧洲联盟预算不会向任何一家直接或间接参与胁迫

性计划生育政策的组织或实体供资。 

 然而，尽管有多种迹象表明，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的政策“残忍和不人道”，

但除却最近通过的此项欧洲决议外，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大型全球性组织愿意公

开谴责中国的强制流产事件。 

 但是，即便是在中国境内，独生子女政策也受到强烈反对。7 月，一群中国

高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计划生育法与中国对人权日益尊重和日益增长的可

持续经济发展需求格格不入。他们指出，从经济角度来看，独生子女政策不合理，

从人权角度来看，此项政策更不合理。此外，中国人权活动分子陈光诚曾指控中

国未能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充分履行其义务。 

 强制流产既不尊重生命，也不尊重妇女，应当普遍谴责这种做法。从其定义

来看，强制流产和强制绝育手术并未虑及妇女的任何选择。鉴于最近的公共压力，

即便是堕胎倡导者也站出来反对强制流产。 

 例如，鉴于陈光诚安全进入美利坚合众国，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了胁迫性生

育政策这一祸患，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声明反对胁迫性和不人道的生育政策和做

法，包括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所报道的某些地方强制流产和胁迫性生育控制等

非法行径。 

 尽管最近的媒体报道标榜中国即将放弃独生子女政策，但千禧运动还提醒国

际社会，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了发布一份报告，建

议中国在今后三年以渐进方式推行两个子女政策，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取消所有

生育限制。但是，该基金会的报告并不支持中国将“放弃”独生子女政策这一结

论，原因是：(a) 中国共产党尚未采纳基金会的建议且从未被要求这样做；(b)

实行两个子女政策并不能终止强制流产做法；(c) 实行两个子女政策并不能终止

“性别灭绝”；以及(d) 中国共产党自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30 年来虽在定期修改，

但其核心即胁迫一直未变。 

 千禧运动认为，中国的强制流产和绝育手术、没收性罚款、过度使用警力和

总体上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政策侵犯了联合国应当维护的每一项人权，妇女地

位委员会必须对此展开全面调查并给予谴责。只要中国容许这一令人发指的政策

存在，中国的妇女儿童就不能免于暴力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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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为此，千禧运动向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 正式谴责强制流产为暴力侵害妇女和未出生胎儿行为。 

• 鼓励在中国境内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向媒体和国际官员报告强制流产和

其他虐待行为实例。 

• 敦促中国不仅要停止强制流产和绝育手术等做法，还要废除整个独生子

女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滋生和助长了胁迫气氛，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毫

无经济和人口意义可言。 

• 鼓励向因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或间接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孩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赔偿。 

 


